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乡市委员会决算

公开说明

一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乡市委员会概况
1、主要职能
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乡市委员会主要职能是：宣传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以及党对青年工作的指示；开展调查研究，为市委、市政府制订青年工作政策提供决策依据；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，动员和协调社会各界力量，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；管理、指导全市各级基层团组织，搞好团的组织建设、宣传教育工作；指导市青年联合会开展工作；领导全市少先队工作，加强少先队建设，指导少先队辅导员的工作；负责全市团干部和团员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；承担青年志愿者协会日常工作。
2、机构编制情况
共青团新乡市委员机关共设7个部室，在职人员19人，无离退休人员。
二、关于2016年度部门决算收支情况总体说明

1、收入决算说明

2016年决算收入236.84万元，与2015年相比增加49.32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22.44万元，其他收入14.40万元，上年结转与结余57.36万元。
2、支出决算说明

2016年决算支出218.62万元，与2015年相比增加14.67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62.19万元，项目支出56.43万元，年末结转与结余75.58万元。按用途划分为：工资福利支出107.36万元，占49.11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4.15万元，占11.04%；商品服务支出30.67万元，占14.04%；项目支出56.43万元，占25.81%。机关运经费支出30.67万元，政府采购费用为0元。

三 、2016年财政拨款开支的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

1、财政拨款开支“三公”经费的单位范围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“三公”经费是指本部门（单位）通过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。

2、2016年财政拨款开支的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
2016年，共青团新乡市委财政拨款开支的“三公”经费全年支出决算4.68万元。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0万元，

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.44万元，共接待13次、人数31人。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4.24万元，2016年公务用车购置数为0，现有公务用车1辆。

与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相比减少4.09万元，原因是我市进行了公车改革，加强了车辆管理，大力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；2016年度我单位未发生因公出国费用；公务接待费严格遵守“八项规定”，厉行节约，反对浪费，大幅压缩公务接待费用。
   四、名词解释   

一、财政拨款：是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纳入一般公共

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资金。

 二 、其他收入：指未纳入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财政专户管理，不缴入国库、财政专户的单位事业收入、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。

三、“三公”经费：是指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，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杂费、培训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
